
(一) 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             文 件 D H  3 0 / 2 0 2 0  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 
吳 定 霖 女 士 的 提 問 ：  
 
  “ 根 據 規 劃 署《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2 0 1 5 - 2 0 2 4》， 沙 田 區 未 來 人 口 估

計 會 達 至 7 2 萬 人，而 目 前 大 圍 區 的 人 口 已 接 近 1 8 萬。隨 着 大 量 資

助 房 屋 單 位 相 繼 入 伙 ， 加 上 二 零 二 二 年 在 大 圍 站 上 蓋 物 業 落 成 的

2  9 0 0 個 私 人 住 宅 單 位，區 內 人 口 將 進 一 步 上 升。大 圍 區 人 口 急 增，

但 區 內 的 設 施 不 足 和 折 舊，設 施 供 不 應 求 的 情 況 將 會 加 劇，因 此 大

圍 區 極 需 要 增 建 綜 合 大 樓 。  

 
 就 大 圍 綜 合 大 樓 ， 本 人 現 提 問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相 關 部 門 是 否 就 興 建 綜 合 大 樓 已 有 落 實 的 時 間 表 ？ 預 計

進 行 勘 察 及 落 成 需 時 多 久 ？ 政 府 將 於 何 時 提 交 工 程 的 設

計 方 案 和 研 究 報 告 ？ 又 會 透 過 甚 麼 途 徑 向 市 民 發 布 上 述

資 訊 ？ 會 就 有 關 工 程 諮 詢 哪 些 相 關 人 士 ？ 何 時 會 啟 動 相

關 程 序 並 諮 詢 公 眾 ？  

 
( b )  相 關 部 門 是 否 已 就 興 建 綜 合 大 樓 完 成 財 政 預 算 ？ 整 個 項

目 預 計 耗 資 多 少 ？  

 
( c )  政 府 產 業 署 初 步 評 估 綜 合 大 樓 將 容 納 哪 些 社 區 設 施 ？ 又

會 根 據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綜 合 大 樓 內 的 設 施 ？ 綜 合 大 樓 會 否

包 括 下 列 設 施 ？  

 
( i)  門 診 及 牙 科  
( i i )  圖 書 館  
( i i i )  自 修 室  
( iv)  室 內 多 用 途 體 育 館  
(v)  健 身 室  

 

 



(二) 
 

(vi)  社 區 會 堂  
(vi i)  長 者 日 間 康 樂 中 心  
(vi i i)      兒 童 嬉 戲 處 及 兒 童 電 影 院  
( ix)  停 車 場  

 
請 逐 項 解 釋 綜 合 大 樓 內 將 設 置 或 不 設 置 以 上 設 施 的 原 因。

另 各 項 設 施 預 計 的 佔 地 比 例 是 多 少 ？  

 
( d )  大 圍 的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嚴 重，曾 有 關 於 在 綜 合 大 樓 內 提 供 公

眾 停 車 位 的 討 論。政 府 就 提 供 公 眾 停 車 位 有 否 進 行 研 究 ？

如 有，經 研 究 後 認 為 該 區 的 車 流 量 為 何 ？ 用 地 又 可 供 興 建

多 少 個 公 眾 停 車 位 ？ 公 眾 停 車 位 的 總 面 積 為 何 ？ 當 中 電

單 車 、 私 家 車 、 中 型 客 貨 車 (如 有 )、 貨 櫃 車 (如 有 )的 停 車

位 比 例 為 何 ？ 每 個 部 分 佔 整 體 發 展 項 目 的 土 地 比 例 為

何 ？ 鑑 於 有 關 地 點 鄰 近 小 學，區 內 道 路 規 劃 及 安 全 會 否 重

新 進 行 評 估 ？ ”  

 
 
 
發 展 局 及 規 劃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：  
 
大 圍 綜 合 大 樓 是 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根 據《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財 政 年 度

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第 1 7 1 段 所 提 出 的 項 目。有 關 地 點 現 時 在《 沙 田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 S / S T / 3 4》 上 劃 為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。

根 據 大 綱 圖 的《 註 釋 》，除 了「 公 眾 停 車 場 」外，大 部 分 社 區 設 施 在

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地 帶 內 均 屬 第 一 欄 用 途 ， 無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

請 規 劃 許 可。我 們 知 悉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現 正 考 慮 有 關 發 展 事 宜，相 信

民 政 處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交 代 發 展 建 議 細 節，並 適 時 諮

詢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人 士。發 展 局 及 規 劃 署 亦 會 一 如 以 往 向 相 關 部 門 提

供 規 劃 的 意 見 與 支 援 。  
 

 

 

 

 

 



(三) 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的 回 覆 ：  

 
提 問 ( a )及 ( b )  
 
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《 財 政 預 算 案 》第 1 7 1 段 提 出，政 府 會 預 留 八

十 億 元 增 加 地 區 設 施，由 民 政 事 務 局 統 籌，並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

跟 進，以 回 應 十 八 區 對 地 區 設 施 的 訴 求。這 筆 預 留 款 項 預 期 可 為 每

區 落 實 一 個 項 目，款 項 將 視 乎 各 工 程 項 目 所 需 的 預 算 而 定。就 沙 田

區 而 言 ， 相 關 的 項 目 是 於 大 圍 興 建 一 座 綜 合 大 樓 。  
 
民 政 處 於 項 目 推 行 初 期 協 調 各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推 展 項 目，並 已 於

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就 有 關 項 目 的 初 步 擬 議 設 施 諮 詢 沙 田 區

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。委 員 對 落 實 興 建 項 目 表 示 歡 迎 及 支

持 。  
 
在 推 展 大 圍 綜 合 大 樓 項 目 時，其 程 序 與 現 時 其 他 工 務 工 程 無 異，例

如 要 進 行 前 期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、就 工 程 項 目 諮 詢 區 議 會、向 相 關

的 財 務 批 核 單 位 如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等。民 政 事 務 局 及 民

政 處 會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跟 進，按 照 既 定 程 序，推 動 和 研 究 落 實

該 項 目 。  
 
民 政 處 正 聯 同 相 關 部 門 擬 備 項 目 的 初 步 發 展 方 案，並 正 就 項 目 對 附

近 交 通 和 運 輸 的 影 響 及 公 眾 泊 車 位 的 數 量 進 行 交 通 檢 討 研 究。待 上

述 研 究 完 成 後，預 計 相 關 部 門 將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底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初 就

該 項 目 的 擬 議 設 施 諮 詢 沙 田 區 議 會 。  
 
由 於 該 項 目 仍 處 於 擬 備 方 案 階 段 ， 暫 時 未 有 確 定 的 項 目 預 算 。  
 
提 問 ( c ) ( v i )  
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民 政 處 在 評 估 是 否 需 要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時 ， 會 參 考

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的 規 定，考 慮 多 方 面 的 因 素，包 括 人 口 多

寡、地 區 特 色 及 社 區 期 望、有 關 地 區 的 位 置、附 近 是 否 已 設 有 社 區

會 堂 或 類 似 設 施、有 關 社 區 會 堂 的 使 用 率、由 有 關 地 區 前 往 附 近 的

社 區 會 堂 是 否 方 便 ， 以 及 是 否 有 其 他 社 區 活 動 場 地 等 。  



(四) 
 

 
現 時 ， 沙 田 區 內 共 設 有 1 3 個 社 區 中 心 ／ 會 堂 ， 其 中 三 間 位 於 擬 建

大 圍 綜 合 大 樓 選 址 附 近，分 別 為 隆 亨 社 區 中 心、美 田 社 區 會 堂 及 秦

石 社 區 會 堂 。 上 述 三 個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距 離 擬 建 大 樓 僅 約 十 五 分 鐘

步 程，大 圍 居 民 亦 可 從 港 鐵 大 圍 站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前 往。儘 管 如

此，民 政 處 留 意 到 區 內 曾 有 意 見 表 示 希 望 大 圍 一 帶 提 供 室 內 空 間 供

市 民 舉 辦 班 組 活 動 和 會 議，故 建 議 於 該 項 目 增 設 會 議 室 及 綜 合 用 途

室 。 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食 衞 局 )及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c ) ( i )  
 
食 衞 局 計 劃 在 擬 建 大 圍 綜 合 大 樓 內 設 立 一 所 由 醫 管 局 運 作 的 普 通

科 門 診 診 所 ， 以 應 對 沙 田 區 居 民 對 公 營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 
 
衞 生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c ) ( i )  
 
政 府 的 牙 科 護 理 政 策 旨 在 透 過 宣 傳 和 教 育，提 高 公 眾 對 口 腔 衞 生 及

健 康 的 關 注，並 鼓 勵 市 民 養 成 良 好 的 口 腔 衞 生 習 慣。現 時，一 般 牙

科 護 理 服 務，主 要 由 私 營 界 別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。政 府 一 直 集 中 為

公 眾 提 供 緊 急 牙 科 服 務，並 照 顧 一 些 有 特 別 需 要 的 人 士。為 此，衞

生 署 透 過 轄 下 其 中 1 1 間 政 府 牙 科 診 所 ， 每 周 騰 出 特 定 時 段 為 市 民

提 供 免 費 緊 急 牙 科 治 療 (俗 稱 「 牙 科 街 症 」 )。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處 理 急

性 牙 患、處 方 藥 物 止 痛、治 理 口 腔 膿 腫 及 脫 牙，牙 科 醫 生 亦 會 就 病

人 的 個 別 需 要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。 政 府 現 時 沒 有 計 劃 擴 展 「 牙 科 街 症 」

的 服 務 。  
 
政 府 近 年 已 推 出 一 系 列 措 施 為 低 收 入 及 有 特 別 需 要 的 人 士 提 供 牙

科 護 理 服 務 支 援，包 括 長 者 牙 科 外 展 服 務 計 劃、護 齒 同 行 計 劃 及 關

愛 基 金「 長 者 牙 科 服 務 資 助 」項 目 等。此 外 ，合 資 格 的 長 者 亦 可 透

過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，使 用 私 營 市 場 提 供 的 牙 科 服 務。至 於 有 經 濟 困

難 的 人 士，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現 時 為 年 邁、殘 疾 或 經 醫 生 證 明



(五) 
 

為 健 康 欠 佳 的 受 助 人 提 供 牙 科 治 療 費 用 津 貼，以 支 付 牙 科 治 療 服 務

的 費 用 。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c ) ( i i )  
 
康 文 署 一 直 與 不 同 的 政 府 部 門 保 持 聯 絡，積 極 在 大 圍 地 區 的 不 同 位

置 尋 找 適 合 設 立 小 型 圖 書 館 的 地 點。然 而，這 些 地 點 因 各 種 原 因 和

限 制，而 不 能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和 跟 進。民 政 處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

四 日 向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，建 議 利 用 現 時 為 大 圍 遊 樂 場 的 用 地 興

建 一 座 政 府 大 樓，滿 足 地 區 對 公 共 設 施 的 需 求。康 文 署 樂 意 配 合 建

議 ， 包 括 交 出 有 關 土 地 及 在 該 大 樓 內 規 劃 一 個 小 型 圖 書 館 (附 設 學

生 自 修 室 )。  
 
提 問 ( c ) ( i i i )  
 
政 府 一 直 透 過 多 種 渠 道 提 供 或 資 助 自 修 室 設 施。其 中，康 文 署 參 考

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訂 下 的 設 施 指 引，在 主 要 和 分 區 圖 書 館 內

設 置 一 個 約 2 0 0 平 方 米 的 學 生 自 修 室，作 為 圖 書 館 的 其 中 一 項 輔 助

設 施。署 方 理 解 因 應 不 同 的 地 區 發 展，社 區 對 學 生 自 修 室 的 服 務 需

求，現 時 在 籌 劃 新 設 或 重 置 小 型 圖 書 館 時，會 一 併 檢 視 區 內 現 有 圖

書 館 的 自 修 室 設 施 及 使 用 情 況、地 區 發 展 及 人 口 變 化 等 因 素，積 極

與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在 新 設 或 重 置 的 小 型 圖 書 館 內 增 設 學 生 自 修 室 設

施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配 合 地 區 發 展 的 需 要 。  
 
提 問 ( c ) ( i v )、 ( v )及 ( v i i i )  
 
康 文 署 目 前 在 沙 田 區 共 設 有 七 間 體 育 館，包 括 位 處 大 圍 的 美 林 體 育

館、顯 徑 體 育 館 及 車 公 廟 體 育 館。現 時 區 內 體 育 館 各 項 設 施 的 使 用

率 尚 未 飽 和，而 位 於 馬 鞍 山 1 0 3 區 及 火 炭 區 的 體 育 館 設 施 亦 正 在 籌

劃 中，因 此，康 文 署 並 未 有 計 劃 在 擬 議 大 樓 興 建 體 育 館、健 身 室 或

兒 童 遊 戲 室 。  
 
 



(六) 
 

社 會 福 利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c ) ( v i i )  
 
大 圍 綜 合 大 樓 將 會 設 置 一 所 長 者 鄰 舍 中 心，在 鄰 舍 層 面 為 長 者 及 護

老 者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，以 協 助 長 者 在 社 區 過 著 健 康、受

尊 重 及 有 尊 嚴 的 生 活，並 鼓 勵 長 者 積 極 參 與，在 社 區 安 享 晚 年。服

務 內 容 包 括 社 區 教 育、健 康 教 育、教 育 及 發 展 性 活 動、外 展 及 社 區

網 絡 工 作、義 工 發 展、輔 導 服 務 、認 知 障 礙 症 教 育 及 支 援 活 動、護

老 者 支 援 服 務、發 布 社 區 資 訊 及 轉 介 服 務、社 交 及 康 樂 活 動、飯 堂

膳 食 服 務、偶 到 服 務 等。各 中 心 亦 為 隱 蔽 及 需 要 照 顧 的 長 者 提 供 外

展 服 務，鼓 勵 及 協 助 他 們 建 立 社 交 生 活，並 為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提 供 轉

介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c ) ( i x )  
 
根 據 相 關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， 綜 合 大 樓 應 設 置 附 屬 停 車 場 提 供 泊 車

位 ， 以 讓 大 樓 內 的 社 區 設 施 應 付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。 除 附 屬 停 車 場 外 ，

運 輸 署 亦 建 議 在 綜 合 大 樓 提 供 公 眾 停 車 場，以 應 付 區 內 泊 車 位 的 需

求 。  
 
民 政 處 及 運 輸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提 問 ( d )  
 
運 輸 署 建 議 在 綜 合 大 樓 設 置 公 眾 停 車 場，以 提 供 2 4 0 個 私 家 車 及 3 0
個 電 單 車 的 泊 車 位，而 民 政 處 正 聯 同 相 關 部 門 擬 備 項 目 的 初 步 發 展

方 案，現 正 就 項 目 進 行 交 通 檢 討 研 究，包 括 評 估 興 建 綜 合 大 樓 對 附

近 交 通 及 運 輸 的 影 響、公 眾 停 車 場 泊 車 位 的 數 量 和 比 例 等。而 進 行

交 通 檢 討 研 究 及 將 來 綜 合 大 樓 詳 細 設 計 時 ， 亦 會 仔 細 考 慮 各 項 因

素 ， 包 括 鄰 近 土 地 ／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、 道 路 安 全 等 。  
 
 



(七) 
 

政 府 產 業 署 (產 業 署 )的 回 覆 ：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將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

的 會 議 上 討 論 「 有 關 大 圍 綜 合 大 樓 發 展 事 宜 」， 並 不 屬 產 業 署 的 職

權 範 圍 。  
 
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3 0  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九 月  


